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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两年年非非法法集集资资超超22亿亿，，被被判判无无期期
青岛王福东等非法集资案一审宣判，另有三名同案犯获刑

本报青岛4月29日讯（记者 周衍
鹏 通讯员 安诚 时满鑫） 29日
上午，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社会关
注的王福东等非法集资案进行一审公
开宣判，被告人王福东被判处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其余3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
八年、四年、三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7月，被告
人王福东成立青岛盛世顺驰投资抵押房
产顾问有限公司（简称顺驰公司），由王
福东任董事长，股东有王福东、孙永贵。
2010年11月至2011年11月间，被告人王福
东先后注册成立青岛盛世桃源置业有限
公司等8家公司，大多未实际经营。

顺驰公司于2012年12月6日被吊
销。2010年4月至2012年3月间，被告人
王福东以顺驰公司投资某盛世桃园新
农村改造项目需要资金为由以及以民
间借贷、抵押借款等多种方式，利用假
黄金作为投资保障，用他人房产证件
作虚假质押，并以支付高额投资利息
为诱饵，通过媒体、推介会、口头宣传
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向石某某、刘
某甲等300余名不特定的社会公众非
法集资共计2亿余元。

所集资金除2010万余元用于投资
某盛世桃园新农村改造项目外，其余
用于偿还本金、支付高额利息、投资青
岛盛世桃源置业有限公司等8个公司、
对外放贷、购买房产、土地、车辆及被
告人王福东、刘俊平时花销挥霍，致使
被害人1 . 56亿余元资金不能偿还。

经审理，法院依法以被告人王福东
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以被告人刘俊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
十万元；以被告人孙永贵犯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以被告人耿尊超犯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真真公公司司假假项项目目更更具具迷迷惑惑性性

办案法官介绍，王福东等非法
集资案涉及人员达300余人，涉案金
额2亿余元，犯罪周期近两年，具有
较大社会影响和典型性。从本案的
作案手法看，被告人抓住被害人手
中有闲散资金，想通过投资获取较
高收益的期望，通过媒体向社会公
开宣传，承诺支付高额投资利息，
吸收公众关注，并虚假设立公司，
投资、启动一些实体项目，以此获
得被害人信任，进而达到吸引社会
公众投资的目的。

实质上，被告人设立的公司、
启动的所谓项目，根本无法正常
经营，即使真能发展到正常经营
的地步，也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利

润支撑所收巨额资金的高息。被
告人的主要目的也不是要通过经
营公司、项目来挣取利润，继而归
还社会公众的投资本息。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非法集资
案件发展的模式，已经从早些年典
型的民间借贷、投资理财、投资入
股以及“编造虚假公司、企业、项
目、业务”等各种名义吸收资金，演
变为真公司、假项目，或假实体、真
业务相互交织的方式集资，更具迷
惑性和隐蔽性，更难识别和预防。
本案被告人所采取的非法集资方
法，正说明了这点，既有传统非法
集资方式，也有新发展的非传统模
式。 本报记者 周衍鹏

案情揭秘

“对投资者来说，投资最好还是
要先考虑资金安全。你不要去博他
的高收益。你贪的是他的高利，而他
图的是你的血本。”办案法官介绍，
从目前办理的案件来看，大多数集
资诈骗分子在案发以后，都选择了
携款潜逃。而等到落网之后，骗走的
钱也基本挥霍一空，根本没有任何
偿还能力。而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
投资人虽然赢了官司，却拿不回被
骗走的钱。对此，法院也是无能为
力，只能最大可能地加大追缴退赔
力度。 本报记者 周衍鹏

相关链接

法官谈案：

骗来的钱挥霍了
赔偿部分难执行

集资诈骗罪

最高可判死刑

律师说法

集资诈骗罪是如何量刑的？对
此，山东润珠律师事务所律师曲志
亮介绍称，根据我国目前刑法规定：
犯集资诈骗罪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
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
上50万元以下罚金；犯集资诈骗罪，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
徒刑、无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
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犯集
资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
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
财产。 本报记者 周衍鹏

▲宣判
现 场 ，从 左
到右依次为
王 福 东 、刘
俊、孙永贵、
耿尊超。
青岛市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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